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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歐洲人權法院 Storck 及 Buck 判決 

看其對德國法院之衝擊 

——私生活及住家隱私權之論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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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本文藉由分析 Storck v. Germany及Buck v. Germany兩個

案件，以探究私生活及住家隱私權之內涵及歐洲人權法院判決

在此領域對德國法院之衝擊。本文對於歐洲人權法院在 Storck
案認定一九八一年之安置沒有侵犯當事人私生活權利，表示無

法完全贊同。對於兩案中其他判決內容，本文認為正是權利保

護者之積極呈現。但是本文亦認為，有關履行判決，當事人不

必然得到完整之金錢賠償，甚至個案再次回到國內救濟都有困

難。而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可能引導國內法律之修改，或是促

使更加細密地適用法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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